

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第19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5年1月27日（星期二）9時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韓院長國瑜

副秘書長　張裕榮

繼續開會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繼續開會。

黃珊珊委員發表聲明，對上週五之表決與台灣民眾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報告院會，現在進入討論事項第四案。

討　論　事　項

四、(一)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謝衣鳯等16人、委員郭國文等17人分別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蔡易餘等20人及委員陳亭妃等19人分別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本院委員張嘉郡等17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三)本院委員林倩綺等19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四)本院委員徐富癸等16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五)本院委員楊瓊瓔等30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六)本院委員盧縣一等16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七)本院委員顏寬恒等17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八)本院委員莊瑞雄等22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九)本院委員郭昱晴等16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十)本院委員邱議瑩等18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十一)本院委員翁曉玲等16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十二)本院委員邱議瑩等21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十三)本院委員陳亭妃等16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十四)行政院函請審議「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五)本院委員林俊憲等21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十六)本院委員賴瑞隆等18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十七)本院委員郭國文等21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十八)本院委員黃秀芳等22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十九)本院委員陳俊宇等20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二十)本院委員劉建國等19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二十一)本院委員王美惠等22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二十二)本院委員許宇甄等19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二十三)本院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25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二十四)本院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九條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二十五)本院委員邱鎮軍等19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二十六)本院委員丁學忠等16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以上二十六案經提本院第11屆第4會期第18次會議併案討論決議：另定期處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主席：本案經第4會期第18次會議決議，另定期處理。報告院會，本案現已完成協商，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協商主題：
一、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謝衣鳯等16人、委員郭國文等17人分別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蔡易餘等20人及委員陳亭妃等19人分別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行政院函請審議「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本院委員張嘉郡等17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本院委員林倩綺等19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本院委員徐富癸等16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本院委員楊瓊瓔等30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七、本院委員盧縣一等16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八、本院委員顏寬恒等17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九、本院委員莊瑞雄等22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本院委員郭昱晴等16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一、本院委員邱議瑩等18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二、本院委員陳亭妃等16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三、本院委員翁曉玲等16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四、本院委員邱議瑩等21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五、本院委員林俊憲等21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六、本院委員許宇甄等19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七、本院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25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八、本院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九條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九、本院委員邱鎮軍等19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本院委員丁學忠等16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一、本院委員賴瑞隆等18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二、本院委員郭國文等21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三、本院委員黃秀芳等22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四、本院委員陳俊宇等20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五、本院委員劉建國等19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六、本院委員王美惠等22人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開會時間：115年1月7日（星期三）上午11時50分至12時14分
開會地點：本院紅樓101會議室
主 持 人：陳亭妃
協商代表：傅崐萁　　　羅智強　　　林沛祥　　　楊瓊瓔　　　
謝衣鳯　　　鄭天財Sra Kacaw　　　　　丁學忠　　　
陳超明　　　顏寬恒　　　呂玉玲　　　盧縣一　　　
邱鎮軍　　　翁曉玲　　　張嘉郡　　　許宇甄　　　
林倩綺　　　柯建銘　　　鍾佳濱　　　陳培瑜　　　
莊瑞雄　　　陳俊宇　　　徐富癸　　　邱議瑩　　　
林俊憲　　　郭國文　　　劉建國　　　黃秀芳　　　
賴瑞隆　　　王美惠　　　郭昱晴　　　黃國昌　　　
張啓楷　　　陳昭姿(代)　
協商結論：
一、第3條、第3條之1、第7條、第8條、增訂第9條之1、第10條、第12條、第13條、第16條、第19條、第21條及第31條條文，照協商內容通過，如附件1。
二、第9條及第14條條文，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法條文。
三、審查會保留之附帶決議1項，照案通過。
四、其餘條文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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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本案後續依照協商結論進行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農民退休儲金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請宣讀第二條。

第　二　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農業部。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三條。

第　三　條　　本條例所定農民退休儲金，由農民及主管機關按月共同提繳。

未滿六十五歲且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之農民，符合下列各款資格條件之一，得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一、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之農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農保）被保險人。

二、參加勞工保險或國民年金保險之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且無雇主依法為其提撥（繳）職業退休金之被保險人。

前項農民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期間應持續為農保、勞工保險或國民年金保險被保險人。

第二項第二款之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其資格條件、應檢附文件、申請與審查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照協商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三條之一。

第三條之一　　已領取軍人保險退伍給付，符合下列各款資格條件之一者，得依前條規定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不受前條第二項所定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之限制：
一、屬前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者，且以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五條之一規定參加農保者為限。

二、屬前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者，且符合下列情形：

(一)首次申請開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時為五十歲以下。

(二)未領取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退休俸或退伍金。但具領取資格而未領取者，不適用之。

曾依前項規定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於停繳之翌日起算五年內依前條規定再次參加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者，亦不受前條第二項所定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之限制。

依前二項規定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者，應未領取軍人保險退伍給付以外之其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

主席：照協商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七條。

第　七　條　　農民與主管機關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按月共同提繳之總金額，依每月最低工資乘以提繳比率之二倍計算。農民負擔總金額之百分之四十，主管機關負擔總金額之百分之六十。

前項提繳比率由農民於百分之十範圍內決定之，並以整數為限。

農民依第一項規定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後，主管機關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農民每月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不計入提繳年度自力耕作、漁、牧、林、礦之所得課稅。

主席：照協商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八條。

第　八　條　　農民自願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應填具申請書向其戶籍所在地之基層農會或區漁會提出申請。

農（漁）會依前項規定受理申請，應於審查所屬農民符合第三條規定或辦理停止提繳之當日，列表通知勞保局，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主席：照協商條文通過。

第九條維持現行條文。

請宣讀增訂第九條之一。

第九條之一　　依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提繳期間如有雇主連續六個月依法為其提撥（繳）職業退休金者，自六個月期滿之日起，視同自願停止提繳。

前項停止提繳前，雇主為其提撥（繳）職業退休金之日，由勞保局計算當月提繳金額時，予以排除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主席：照協商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十條。

第　十　條　　農民得於每年五月或十一月向農（漁）會提出申請調整提繳比率，並由農（漁）會於受理申請當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自通知之次月一日起生效。

主席：照協商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農（漁）會應於審查農民不符合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資格條件之當日，列表通知勞保局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勞保局應結算農民不符合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資格條件之日起已提繳金額，並退還予農民。

主席：照協商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　　勞保局應結算農民不符合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資格條件之日起主管機關已提繳金額，自退休儲金專戶扣還之。

前項農民已開始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由勞保局按其每月得領取金額之三分之一，自退休儲金專戶辦理扣還至足額清償為止。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者，勞保局應以書面命農民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前項農民於未足額清償前死亡者，由勞保局自退休儲金專戶一次扣還主管機關。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者，勞保局應以書面命其法定繼承人於繼承遺產範圍內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主席：照協商條文通過。

第十四條維持現行條文。

請宣讀第十六條。

第十六條　　農民未滿六十五歲，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並停止提繳：

一、領取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所定身心障礙給付，經保險人認定不能繼續從事農業工作。

二、領取勞工保險條例所定失能年金給付或失能等級三等以上之一次失能給付。

三、領取國民年金法所定身心障礙年金給付或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給付。

四、非屬前三款之被保險人，符合前三款所定身心障礙或失能狀態。

依前項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由農民決定請領之年限，並按月定期發給。

依第一項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並停止提繳之農民，因於未滿六十五歲前可繼續從事農業工作，得依本條例申請開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其實際提繳期間重新計算。

主席：照協商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十九條。

第十九條　　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交由第八條第一項之農（漁）會向勞保局請領；申請書與相關文件之內容及請領程序，由勞保局定之。

請領手續完備，經審查應予發給農民退休儲金者，勞保局應自收到申請書次月底前發給。

第一項農民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農民退休儲金請求權，自得請領之日起，因十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主席：照協商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一條　　農（漁）會未依第八條第二項、第十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通知勞保局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調整提繳比率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致農民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

前項請求權，自農民知悉發生損害之日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主席：照協商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三十一條。

第三十一條　　主管機關或勞保局為辦理農民退休儲金業務所需必要資料，得請相關機關提供，各該機關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主管機關或勞保局依前項規定取得之個人資料，其處理、利用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為之。

主席：照協商條文通過。

報告院會，全案經過二讀，現在有三個黨團分別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農民退休儲金條例增訂第九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二條至第三條之一、第七條、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及第三十一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報告院會，三讀條文已經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沒有文字修正。

現在作以下決議：農民退休儲金條例增訂第九條之一條文；並將第二條至第三條之一、第七條、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及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通過。

我們現在繼續處理審查會保留之附帶決議，請議事人員宣讀附帶決議之內容。

附帶決議：
針對農民退休儲金第七條修正，有鑑於農業部所提版本為調整農民與主管機關共同提繳金額比例，農民與主管機關按月共同提繳之總金額，依每月最低工資乘以提繳比率之二倍計算。農民負擔總金額40%，主管機關負擔總金額60%。然考量目前提繳農退人數高達94%，選擇提繳最高上限10%，以及目前投入農退制度之農民及青農長期無法突破30%門檻，請農業部於修法通過後，農退覆蓋率以一年成長7%，三年為21%為目標，若兩年無法成長10%，則檢討農退儲金制度並改以提高相對提撥為1：2為方向。

主席：報告院會，依照協商結論，我們照案通過。

現在我們要進行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之委員登記發言，並截止發言登記。

首先，我們請林倩綺委員發言，許宇甄委員請準備。

林委員倩綺：（9時19分）院長、府院同仁、媒體朋友、全國民眾，大家早安。今天立法院完成農民退休儲金條例修正案的三讀，是農民退休保障制度將真正發揮功能的關鍵一步。農民退休儲金制度的立意良善，是希望協助農民在高齡後能夠有一份穩定、尊嚴的基本退休保障，然而制度上路至今，參與率始終偏低，原因不在農民不需要退休保障，而是在於制度設計沒有真正貼近農民的現實經濟狀況。

依據農業部的統計，符合資格的農民超過22萬人，但是實際加保的參與人數僅有9萬人，覆蓋率不到一半，最主要的關鍵就在於農民與政府等額提繳的設計對收入不高也不穩定、風險也極高的農民而言，實際上負擔過重，制度誘因不足。

農民的收入受到天候災害、市場波動影響，缺乏穩定性，要求農民與政府一比一的提繳等同把制度風險過度轉嫁到個人身上，結果就是制度設計難以普及。因此修法重新分配責任，調整為農民負擔四成，政府負擔六成，這是合理的分擔，重新讓這個制度真正有誘因，有參與率才能永續運作。四比六的比例設計讓農民的提繳金額更貼近實際收入能力，也讓政府在制度當中承擔起應有的公共責任，這樣的調整才能讓農民願意進入制度，留下來累積，讓退休儲金真正成為農民老後的安全網。照顧農民不能只停留在災後補助或短期支持，重要的是替廣大農民建立一套預期可走得長久的退休保障制度。

農民退休保障制度的設計從來不是一次到位，而是必須從實務經驗與社會條件來調整，本次修法不是終點，而是讓農民退休保障制度終於站上起跑線。

主席：謝謝林倩綺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許宇甄委員發言，鄭天財委員請準備。

許委員宇甄：（9時21分）院長、各位同仁，以及全國辛勤的農民，大家好。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二條及第七條的修正草案今日順利完成三讀，這不只是法條的修正，更是國家對看天吃飯的辛苦農民給予最實質的承諾與感謝。

農民退休儲金制度上路以來，參加提繳的農民覆蓋率僅四成一，這揭示了一個令人心疼的現實，並非農民不願意為老後做準備，而是在原物料高漲、氣候變遷讓收入起伏不定的處境下，過去政府一半、農民一半的門檻，對許多基層農民而言，確實是一份沉重的壓力。這次修正案最核心的精神就是落實權益不減、負擔減輕，我們打破過去僵化的對等提繳比例，將政府與農民的負擔比例調整為六四比，這看似只是10%的變動，背後卻代表在退休儲金總額不縮水的前提下，政府願意多扛一份責任，讓農民每個月的手頭更寬裕一些，心裡更安定一些，更提升年輕農民參與的誘因。同時本次也通過附帶決議，表明修法不是終點，若六四比例上路後，覆蓋率仍未上升，我們將持續檢討，以更貼近農民生活的設計，將照顧做到位，承諾落實到底。

糧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農業更是臺灣的根本，若農民老無所依，農村只會持續凋零。這次修法再次證明政府多負擔一些，就能為臺灣的農業未來多添一份保險。本席要求農業部在法案通過後，儘速完成相關作業，並加強宣導，讓良法美意真正走入農村，讓每一位為這片土地揮汗耕耘的農民都能擁有更有尊嚴、更安心的退休生活。

主席：謝謝許宇甄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鄭天財委員發言，劉建國委員請準備。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9時24分）院長、各位委員。今天我們修正農民退休儲金條例，在109年的時候，本席也有提案，當時跟行政院版一起通過了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現行條文是以10%作為政府與農民共同提繳，經過五年多的實施之後，這個覆蓋率確實是偏低，所以這一次再度修正，讓我們的農民能夠有更好的退休儲金，改為農民提繳百分之四十，政府應該要提繳百分之六十，這樣的農民退休儲金條例今天能夠三讀通過，要特別謝謝我們所有經濟委員會的委員以及所有委員的共同支持。

另外，我一直在爭取，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辦法被行政院接受、被農業部接受的，就是我們原住民的平均餘命因為少於我們全國國人的平均餘命，本席一再的呼籲，能夠比照國民年金法、比照公教退休的年齡，原住民的農民也應該可以降低為55歲開始支領農民退休儲金，但是很遺憾的，無論是在委員會或是朝野協商的時候，行政部門、農業部並沒有接受，我會繼續努力，也希望我們的行政部門、我們所有的委員能夠支持，以上，謝謝。

主席：謝謝鄭天財委員發言。

接下來請登記最後一位劉建國委員發言。

劉委員建國：（9時26分）謝謝院長，委員同仁，大家早。農民儲金簡單講就是讓農民可以減輕負擔，政府多負擔一些，讓農民少付出10%，讓我們的政府多繳10%，讓農民願意加入農民退休儲金的政策可以正式落實，保障農民退休以後更大的保障跟相關的權益。在這個過程裡面很感謝朝野很多委員大家共同的共識，才能夠在今天正式完成三讀。

我們要回想到2020年的時候，我跟前農委會的主委陳吉仲還有蠻多的委員共同研擬推動農民退休儲金條例，並在當年度的5月22日成功三讀通過，保障農民退休生活。然而制度上路至今，整個覆蓋率仍然未過半，顯然在執行上有一定的問題，宣導上也是一樣有問題，所以為了強化政策的覆蓋率，保障農民退休生活，我們快速的提出農民退休儲金條例修正草案，並進行排案審查，在經濟委員會討論之後，凝聚共識，確定修正提繳比例，農民負擔40%、政府提繳60%，減輕農民負擔，政府多支持一點，真正落實照顧農民，也讓農民的退休生活有保障。

不僅農民儲金要升級2.0，老農津貼也必須要升級2.0，因此，農退、老農雙箭齊發，在經濟委員會排審農退，我也在衛環排審老農津貼，就是要透過全面的修法，給予老農有尊嚴且完整的退休生活保障。最後，感謝農業部陳駿季部長的努力，以及很多的委員共同支持，讓農民退休儲金2.0今天可以順利三讀通過，也期盼老農津貼也儘速凝聚共識，緊追在後，謝謝大家，感謝各位。

主席：謝謝劉建國委員的發言。

報告院會，登記發言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五案。

五、本院司法及法制、交通兩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李昆澤等18人擬具「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1屆第4會期第7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交通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交通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144301835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李昆澤等18人擬具「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14年11月12日台立議字第1140703528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1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交通委員會
審查委員李昆澤等18人擬具「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交通委員會於114年12月24日（星期三）召開第11屆第4會期第1次聯席會議審查上開草案，由莊召集委員瑞雄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交通部及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及答復委員詢問。

貳、委員提案說明

委員李昆澤等18人提案要旨 （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李昆澤、王義川等18人，鑑於依據現行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規定，資位制人員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19日後需留任原敘定資位同序列或較低序列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不得升遷，除影響相關人員權益外，單位用人彈性也深受影響，不利組織人力運用。爰擬具「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明定該等資位制人員得調任公路局及所屬機關（構）其他職務。

參、交通部政務次長陳彥伯報告如次：

(壹)前言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應邀列席貴聯席會，就李委員昆澤等19位及李委員昆澤等18位，擬具「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及「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提案，提出本部處理建議供貴聯席會參考，謹報告說明如後，敬請指教。

(貳)委員提案修正重點及本部建議處理意見

一、李委員昆澤等19位委員擬具「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李委員昆澤等18位委員擬具「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李委員提案係鑑於三局現行組織法均限制交通資位制人員自期限屆滿後翌日（航港局為118年9月15日；公路局、高速公路局為113年6月19日）起，需「留任原敘定資位同序列或較低序列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不得升遷，除影響人員權益外，各局用人彈性也深受影響，不利組織人力運用。

為避免未來人力銜接出現斷層，李委員提案修正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第6條、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第7條及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第7條，刪除相關限制升遷之規定，明定資位制人員繼續適用原法令規定者得調任該局及所屬機關（構）其他職務。另航港局現行條文就交通事業港務人員升資考試訂有「本法施行後五年內以辦理三次為限」之規定，為明確法律適用，爰修正為自117年9月15日以後不再辦理。

二、本部建議處理意見

本部航港局組織法第6條現行條文，前於107年及112年組織改制時，為與本部公路局、高速公路局、鐵道局派用人員之相關規範一致，限制交通資位制人員自期限屆滿後翌日（公路局、高速公路局為113年6月19日；航港局為118年9月15日）起，留任原敘定資位同序列或較低序列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

嗣派用人員留任規定（公務人員任用法第36條之1）業於114年8月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放寬派用人員得於派用人員派用條例（以下簡稱派用條例）廢止滿9年之日任職隸屬之中央三級與所屬機關間，適用原派用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繼續派用，派用人員調任及陞遷均予以鬆綁。

茲考量資位制人員係應國家考試及格後分發至交通事業機構，與派用人員主要依學歷及工作經歷任用之方式不同，惟卻設有調任限制，實際影響資位制人員之職涯發展與陞遷權益。本部適用交通資位制人員包含公路局416人、高速公路局57人及航港局108人，共計581人（截至114年11月30日止）；航港局為資位制、關務人員並存，關務人員現有8人。是以，為兼顧本部所屬現職交通資位制、關務制人員與前開派用人員權益衡平，以及為強化人才輪調及培育，委員提案之三局組織法修正草案盼能儘速完成立法程序，以持續提升施政效能及為民服務品質。

(參)結語

感謝李委員昆澤等19位委員之提案，併謹提供本部建議處理意見，尚請各位委員參考。謝謝！

肆、銓敘部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大院第11屆第4會期司法及法制、交通委員會召開第1次聯席會議審查委員李昆澤等19人擬具「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昆澤等19人擬具「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昆澤等18人擬具「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謹就本部意見說明如下：
一、依前揭提案案由，係因考量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公路局暨所屬機關及交通部航港局之資位制人員與交通部航港局現職關務人員分別於113年6月19日、118年9月15日後，需留任原敘（審）定資位（官等）同序列或較低序列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不得升遷，除影響相關人員權益外，單位用人彈性也深受影響，不利組織人力運用，爰提案修正。

二、查交通部航港局所屬人員目前為任用、資位及關務三類人員並存，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公路局所屬人員目前均為任用、派用、資位三類人員並存。以機關同時併行任（派）用、資位制度，恐造成各類人員權益不衡平，致生管理問題之疑慮。本案如基於保障相關人員權益，彈性運用組織人力等考量，擬繼續維持三類人員並存之制度，本部尊重大院決議。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參考指教，謝謝！

伍、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大院第11屆第4會期司法及法制、交通委員會第1次聯席會議，審查委員李昆澤等人擬具「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本總處奉邀列席，至感榮幸，謹就本總處意見簡要說明如下，敬請指教。

一、派用人員調任、陞遷之規定業已放寬：查公務人員任用法第36條之1業已放寬派用人員於派用人員派用條例廢止後，得適用該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繼續派用或陞遷，俾免派用人員人數較多之機關陞遷阻滯，影響工作士氣，並利機關首長合理運用與調配人力。

二、比照派用人員，鬆綁資位制人員與關務人員調任、陞遷之規定，有助提陞人員士氣，俾利國家重大政策推動：考量交通部航港局、高速公路局、公路局之組織法規現行亦有限制交通資位制人員，以及航港局關務人員調任及陞遷之規定，為比照前揭任用法修法精神，維持資位制人員、關務人員與派用人員間之權益對等，並兼顧渠等人員職涯發展與歷練需求，爰鬆綁該3機關組織法規相關限制，放寬資位、關務2類人員得於轉任期間屆滿後，繼續調任各該機關暨所屬機關其他職務，以衡平是類經國家考試進用之人員權益，暢通渠等調任及陞遷管道，以留任政府重要關鍵人才，俾推動國家重大政策，本總處尊重交通部意見及委員會審查結果。

三、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陸、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並詢答完畢後，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並將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如下：第七條，照案通過。（立法說明內「升遷」均修正為「陞遷」。）

柒、爰經決議：

一、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莊召集委員瑞雄出席說明。

捌、檢附條文對照表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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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請莊瑞雄召集委員說明。

沒有補充說明。

報告院會，本案已經經過審查會決議，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進行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請宣讀第七條。

第　七　條　　本法施行前原交通部公路總局及所屬機關（構）隨同業務移撥之適用原法令規定人員，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以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審定有案之佐級以上現職人員，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前，得準用交通事業人員與交通行政人員相互轉任資格及年資提敘辦法（以下簡稱二類人員轉任辦法）辦理轉任或繼續適用原法令規定。自期限屆滿翌日起，繼續適用原法令者得調任本局及所屬機關（構）其他職務。

二、以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審定有案之現職士級人員，得依原適用法令規定或取得高一資位之資格調任本局及所屬機關（構）其他職務。

本法施行前之交通事業公路人員升資考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二月十二日以後不再辦理。

第一項適用原法令規定人員，得參加交通事業公路人員升資考試；改調本局及所屬機關（構）其他職務時，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前，準用二類人員轉任辦法規定辦理。

第一項人員經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規辦理轉任後，不得再選擇適用原法令規定。

本法施行前原交通部公路總局及所屬機關（構）審定有案之現職人員已參加勞工保險者，得以轉（留）任時審定之原官等（資位）原職務選擇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調任其他職務或升任高一官等（資位），應依規定參加公教人員保險。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報告院會，全案經過二讀，現在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修正第七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報告院會，三讀條文已經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沒有文字修正。

現在作以下決議：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通過。

報告院會，我們要進行立法程序完成之後的發言，並截止發言登記。

請登記第一號鍾佳濱委員發言。

鍾委員佳濱：（9時34分）主席、在場委員先進。今天三讀通過的各項法案都別具意義，這些攸關民生的議題，能夠在立法院朝野共推之下順利完成三讀，殊為可貴，這正是立法院的功能，我應該苦民所苦，誠如院長過去常掛在嘴邊的，將重要的民生議題儘速通過。舉例來講，剛才通過的農民退休儲金條例2.0，誠如剛剛劉建國召委所說，這對於整個臺灣，不只是對農民重要，大家看到的可能是農民跟政府的分攤比例從原來的5比5變成4比6，政府付的是農民的1.5倍，這樣子是更加照顧農民，但是在這裡我還是要提出一點，不只農民受惠，連勞工也受惠，怎麼說？臺灣的經濟型態，農村經濟很多常業農本身其實是兼業農，他過去曾經在職業工會加保，當有工作的時候就去做，沒有工作就在家裡種田，這些實質上的從業人員、從農人員過去沒有辦法參與農退儲金，因此我們也希望在農退儲金調整之後，未來能夠讓這些實際從農的人員可以加入農退儲金的行列。畢竟過去他們參加職業工會投保，他們的勞保、勞退是沒有雇主加以分攤的。我們都知道臺灣的勞退必須由雇主幫你提撥百分之六，但是這些自營作業者本身並沒有雇主加以分攤，今天他們因為實際務農而可以得到政府讓他們加入農民退休儲金，因此他們未來也可以跟農民一樣，享有自己提儲而且政府幫他負擔六成，未來對這些勞工跟農民是一大福音，我們加以肯定，希望行政院再接再厲，造福農民、造福勞工。

主席：謝謝鍾佳濱委員的發言。

報告院會，現在進入討論事項第六案。

六、本院司法及法制、交通兩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李昆澤等19人擬具「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1屆第4會期第7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交通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交通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144301834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李昆澤等19人擬具「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14年11月12日台立議字第1140703527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1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交通委員會
審查委員李昆澤等19人擬具「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交通委員會於114年12月24日（星期三）召開第11屆第4會期第1次聯席會議審查上開草案，由莊召集委員瑞雄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交通部及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及答復委員詢問。

貳、委員提案說明

委員李昆澤等19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李昆澤、王義川等19人，鑑於依據現行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規定，資位制人員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19日後需留任原敘定資位同序列或較低序列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不得升遷，除影響相關人員權益外，單位用人彈性也深受影響，不利組織人力運用。爰擬具「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明定該等資位制人員得調任高速公路局及所屬機關（構）其他職務。

參、交通部政務次長陳彥伯報告如次：

(壹)前言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應邀列席貴聯席會，就李委員昆澤等19位及李委員昆澤等18位，擬具「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及「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提案，提出本部處理建議供貴聯席會參考，謹報告說明如後，敬請指教。

(貳)委員提案修正重點及本部建議處理意見

一、李委員昆澤等19位委員擬具「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李委員昆澤等18位委員擬具「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李委員提案係鑑於三局現行組織法均限制交通資位制人員自期限屆滿後翌日（航港局為118年9月15日；公路局、高速公路局為113年6月19日）起，需「留任原敘定資位同序列或較低序列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不得升遷，除影響人員權益外，各局用人彈性也深受影響，不利組織人力運用。

為避免未來人力銜接出現斷層，李委員提案修正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第6條、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第7條及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第7條，刪除相關限制升遷之規定，明定資位制人員繼續適用原法令規定者得調任該局及所屬機關（構）其他職務。另航港局現行條文就交通事業港務人員升資考試訂有「本法施行後五年內以辦理三次為限」之規定，為明確法律適用，爰修正為自117年9月15日以後不再辦理。

二、本部建議處理意見

本部航港局組織法第6條現行條文，前於107年及112年組織改制時，為與本部公路局、高速公路局、鐵道局派用人員之相關規範一致，限制交通資位制人員自期限屆滿後翌日（公路局、高速公路局為113年6月19日；航港局為118年9月15日）起，留任原敘定資位同序列或較低序列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

嗣派用人員留任規定（公務人員任用法第36條之1）業於114年8月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放寬派用人員得於派用人員派用條例（以下簡稱派用條例）廢止滿9年之日任職隸屬之中央三級與所屬機關間，適用原派用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繼續派用，派用人員調任及陞遷均予以鬆綁。

茲考量資位制人員係應國家考試及格後分發至交通事業機構，與派用人員主要依學歷及工作經歷任用之方式不同，惟卻設有調任限制，實際影響資位制人員之職涯發展與陞遷權益。本部適用交通資位制人員包含公路局416人、高速公路局57人及航港局108人，共計581人（截至114年11月30日止）；航港局為資位制、關務人員並存，關務人員現有8人。是以，為兼顧本部所屬現職交通資位制、關務制人員與前開派用人員權益衡平，以及為強化人才輪調及培育，委員提案之三局組織法修正草案盼能儘速完成立法程序，以持續提升施政效能及為民服務品質。

(參)結語

感謝李委員昆澤等19位委員之提案，併謹提供本部建議處理意見，尚請各位委員參考。謝謝！

肆、銓敘部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大院第11屆第4會期司法及法制、交通委員會召開第1次聯席會議審查委員李昆澤等19人擬具「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昆澤等19人擬具「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昆澤等18人擬具「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謹就本部意見說明如下：
一、依前揭提案案由，係因考量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公路局暨所屬機關及交通部航港局之資位制人員與交通部航港局現職關務人員分別於113年6月19日、118年9月15日後，需留任原敘（審）定資位（官等）同序列或較低序列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不得升遷，除影響相關人員權益外，單位用人彈性也深受影響，不利組織人力運用，爰提案修正。

二、查交通部航港局所屬人員目前為任用、資位及關務三類人員並存，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公路局所屬人員目前均為任用、派用、資位三類人員並存。以機關同時併行任（派）用、資位制度，恐造成各類人員權益不衡平，致生管理問題之疑慮。本案如基於保障相關人員權益，彈性運用組織人力等考量，擬繼續維持三類人員並存之制度，本部尊重大院決議。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參考指教，謝謝！

伍、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大院第11屆第4會期司法及法制、交通委員會第1次聯席會議，審查委員李昆澤等人擬具「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本總處奉邀列席，至感榮幸，謹就本總處意見簡要說明如下，敬請指教。

一、派用人員調任、陞遷之規定業已放寬：查公務人員任用法第36條之1業已放寬派用人員於派用人員派用條例廢止後，得適用該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繼續派用或陞遷，俾免派用人員人數較多之機關陞遷阻滯，影響工作士氣，並利機關首長合理運用與調配人力。

二、比照派用人員，鬆綁資位制人員與關務人員調任、陞遷之規定，有助提陞人員士氣，俾利國家重大政策推動：考量交通部航港局、高速公路局、公路局之組織法規現行亦有限制交通資位制人員，以及航港局關務人員調任及陞遷之規定，為比照前揭任用法修法精神，維持資位制人員、關務人員與派用人員間之權益對等，並兼顧渠等人員職涯發展與歷練需求，爰鬆綁該3機關組織法規相關限制，放寬資位、關務2類人員得於轉任期間屆滿後，繼續調任各該機關暨所屬機關其他職務，以衡平是類經國家考試進用之人員權益，暢通渠等調任及陞遷管道，以留任政府重要關鍵人才，俾推動國家重大政策，本總處尊重交通部意見及委員會審查結果。

三、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陸、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並詢答完畢後，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並將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如下：第七條，照案通過。（立法說明內「升遷」均修正為「陞遷」、第二點及第三點內「公路局」均修正為「高速公路局」及第四點內「原法令」修正為「原法令規定」、「所屬機關（構）」修正為「所屬機關」。）
柒、爰經決議：

一、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莊召集委員瑞雄出席說明。

捌、檢附條文對照表1份。

[image: image9.jpg]BARRSEEIT « BEEEERI Y « —
: BEE

o BHELLOY T
TR (B MBMEEY
ERTEE T R B ST
=Ly 4
Z B£8R B QTE -

EEBEY W EZH

A T AR
[l <5} 0 2 16 oM | T L O
BE, S Y HETZTLE
< BIEBRE B Y Y
H U BHTERETHE
<o T S  HYIET)
7 Lo Wl JERBEERNTE - =

THEYHBEREEY « B
< BBEFLIEOYNE <Y LS
BEEYETEEME T

B &

fid

B o HEHBEEY S IHHY By HEUEITE By B HEHE TN E B E
+HENEF=F+EH-—EXEAH K28 2 M < B Y B N oE L S P B Y
eV BTz xeHe CHYWT@RIZEIE CHYWT R I EEEE
[GHEBEYRERLT - = | MIHPEYSREEELW - = | MHEPEYREELT -
S R e O EEL WEHHEHYEYHEEE WE ST IR

ENEZEEHE B
EECEGIH BT « WS
o BB E e Bt (K
MHHEE Y BB YT
FHRHESTYUE DT
BEYHLELHEE Y kS
EHERE  WHVAHHY
F=FEH-EEEHEH
YHRET WA T ESIE

(A EBEY EE®HET ~ —
D EHEEEOER LY H

Y El Y v e R [
BHS Y SR T H R

Al S L HBEE -

o
B R EH B 2 S
o B BE T e R (K
MHHEE Y BB YT
FHRHESTYHED ST
BEYHLECHEE YRS
EHERE  WEV A HY
HF=+EH—EEEHL H
YRET W TEGIE

[ EHEY FEHELYT -~ —

DI ERILY  F
Y B S s e SR B
B E Y H R T EREE

o B B «
HEEE - IS
o BB E D e (K
MR Y BB YD
FHHE ST R E e s
BEYHLECEE VRS
EHERE  WEVAHN
HF=+E—ENEHL Y
YT I EEEE
[ EHE Y SRE IR —

D EEEEOE RIS Y
Y B B e R |
BB S B R T I

7 HIEHLE Il S8 BERERFLY - YWY |DEEEFCL - HYSEE | DEERE - YR
REETIE BrAvEA g 2R HEEHYHHUVREREDE | HEHYEREVEEREDE | SEEYESNREEETE
@Eﬁw BEECHEODWH Y HIE | FEELHEOWH Y HI% | BEECHMDYHY H%
%Wy T . — ()
i 5T 5 L W xHY 6l EE¥sHE | X Y B ¥ B F E
% b = U
FUEY Y  EETAXUH T LW B Y EITERTE | UMY FUSTYY
x % e W s ¥ 2





[image: image10.jpg]T B B - WE - A
o Y
Z U S S A s
T 4 B TR 2O T B
G BEYRETZYILE &
RSO R,
Y HEZTERATYE &
YT Y B EEk  BYBTER

LS TENH « JEVBEBINTEEL) =
- WHEEY
HEBREAEY « BHE LS
HER LMY Y LS BiEE
T T B A oY (RN
B HICH LI S5

JEWE T s R S - T
- BT

L E—EE—EHTTE - —
D RE

TZEEY ¢ SulEeEE - =
o TEIREH | T
2 TEENE Y, - TE
W |, wAg) TS0y
o MWIMEY TEHTEE
) YA T BN, MTE
TEEHTE . B, Y

T2l " ) MESEIL =
o B ENEE
TZEEY ¢ S EE

THMZEEZEGHEDYE
YR EE LML Ry

o ¥ & B B

HEY  SHEEHEEED
HEYATUBE Y E—%

o B Rl

Ha e YT &%« IWEY A+

BN &=+ H—EXEEHRA

SN B B

W REEEE Y VKRR

wllZs « HYXEFAH
BECEEYE—EE—%
o Bl

YEWH -+ H T+ EH—
FEXEfERE  EEEHHLEY
e WA M Ly
- EEEY
HoER —$LH—%£—27Y
NAZEHEDE Y S0
oy FHEHTDEWMEE
L B 2 T4 ) B Y
ol BTE (43 B
LV [ EICE Y K =
- T EREHE Y
HINBEZZTHEY TR
CHWHEKENEET - %
) O B S L = T
HEZIE B EE

< HITE— BB S RN
HEE S T LW S HBEE
M TR A 2R MY B
B FEHTESDE Y
TR I TR HTY
YHREBL ML WAy
o ¥ & B B
HEY  SHEEHEEED
HYHTYBEYH—%
o B Rl
HetE Y B B « IHEY A+
ENH=+H—EEEHA
SRR B e
WOREEHEY N RER

xligd « BYHH
BETENE—KH—%
o Bt

YEWHATHHTHFTHE—
EXERE  WEEHEYH

VHEEHL I MY
- EEEY
SRe-P B- A= B -Ae |
NAZEHHBEY H7Y
o BREMHTSMEEE
L BRI Y
o EATE ([ B R
LY M EIE Y B =
o BT R S

¢ M E BT R GTE
DB« T LN ZEREH
SR T B BT YT
& BEMTLIZ0EYE
T RN
YRS M DAy
o TS O B B
EEY - SRS T
BHY @Y HE Y —%
- TR MO
e Y HE T AN+
HNH=4-E—EMgEdh
LS T Al S L7
W YR E Y BN
KZE « BY M SFHH
B LN
- ElEE
YEWHETHH THF - FEH—
FEXgERE  EEEHEYEH
T T DRy
- FHEEY
HoEn—SH—%£—2Y
NAZEHHTE Y 97
oy« EEEHTEMEE
LB T ) B
ol FTE ([6)3) Bk
AV WHBERE YK =
o SUEIT T B L





[image: image11.jpg]o LR
HRs T2 TS« s ° B EY I R R
o HEOOY R < HTVE— B R
VI« SR R L (B BEE  MH T LN S EHBaE
UHET e EE S R BN TXE NP EYT
EEBE Y TR T B FEHTEEDE Y o S EY IS Y B o S EY NS RY S




主席：現在請召集委員莊瑞雄委員補充說明。

沒有補充說明。

報告院會，本案已經經過審查會決議，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進行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請宣讀第七條。

第　七　條　　本法施行前原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及所屬機關現職人員、原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及所屬機關隨同業務移撥本局及所屬機關人員，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以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審定有案之佐級以上現職人員，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前，得準用交通事業人員與交通行政人員相互轉任資格及年資提敘辦法（以下簡稱二類人員轉任辦法）辦理轉任或繼續適用原法令規定。自期限屆滿翌日起，繼續適用原法令規定者得調任本局及所屬機關其他職務。

二、以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審定有案之現職士級人員，得依原適用法令規定或依取得高一資位之資格調任本局及所屬機關其他職務。

三、派用人員派用條例（以下簡稱派用條例）廢止後，原依派用條例銓敘審定未具所敘官等職等任用資格者，仍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規定辦理。

本法施行前之交通事業公路人員升資考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二月十二日以後不再辦理。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適用原法令規定人員，得參加交通事業公路人員升資考試；改調本局及所屬機關其他職務時，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前，準用二類人員轉任辦法規定辦理。

第一項人員經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規辦理轉任後，不得再選擇適用原法令規定。

本法施行前以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審定有案之現職士級人員已參加勞工保險者，得以留任時審定之原資位原職務選擇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調任其他職務或升任高一資位時，應依規定參加公教人員保險。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報告院會，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修正第七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報告院會，三讀條文已經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

現在作以下決議：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通過。

報告院會，進行討論事項第七案。

七、本院司法及法制、交通兩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李昆澤等19人擬具「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1屆第4會期第7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交通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交通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144301833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李昆澤等19人擬具「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14年11月12日台立議字第1140703526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1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交通委員會
審查委員李昆澤等19人擬具「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交通委員會於114年12月24日（星期三）召開第11屆第4會期第1次聯席會議審查上開草案，由莊召集委員瑞雄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交通部及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及答復委員詢問。

貳、委員提案說明

委員李昆澤等19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李昆澤、王義川等19人，鑑於依據現行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規定，資位制人員於中華民國118年9月15日後需留任原敘定資位同序列或較低序列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不得升遷，除影響相關人員權益外，單位用人彈性也深受影響，不利組織人力運用。爰擬具「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明定該等資位制人員得調任航港局其他職務。

參、交通部政務次長陳彥伯報告如次：

(壹)前言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應邀列席貴聯席會，就李委員昆澤等19位及李委員昆澤等18位，擬具「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及「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提案，提出本部處理建議供貴聯席會參考，謹報告說明如後，敬請指教。

(貳)委員提案修正重點及本部建議處理意見

一、李委員昆澤等19位委員擬具「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李委員昆澤等18位委員擬具「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李委員提案係鑑於三局現行組織法均限制交通資位制人員自期限屆滿後翌日（航港局為118年9月15日；公路局、高速公路局為113年6月19日）起，需「留任原敘定資位同序列或較低序列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不得升遷，除影響人員權益外，各局用人彈性也深受影響，不利組織人力運用。

為避免未來人力銜接出現斷層，李委員提案修正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第6條，刪除相關限制升遷之規定，明定資位制人員繼續適用原法令規定者得調任該局及所屬機關（構）其他職務。另航港局現行條文就交通事業港務人員升資考試訂有「本法施行後五年內以辦理三次為限」之規定，為明確法律適用，爰修正為自117年9月15日以後不再辦理。

二、本部建議處理意見

本部航港局組織法第6條、高速公路局及公路局組織法第7條現行條文，前於107年及112年組織改制時，為與本部公路局、高速公路局、鐵道局派用人員之相關規範一致，限制交通資位制人員自期限屆滿後翌日（公路局、高速公路局為113年6月19日；航港局為118年9月15日）起，留任原敘定資位同序列或較低序列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

嗣派用人員留任規定（公務人員任用法第36條之1）業於114年8月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放寬派用人員得於派用人員派用條例（以下簡稱派用條例）廢止滿9年之日任職隸屬之中央三級與所屬機關間，適用原派用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繼續派用，派用人員調任及陞遷均予以鬆綁。
茲考量資位制人員係應國家考試及格後分發至交通事業機構，與派用人員主要依學歷及工作經歷任用之方式不同，惟卻設有調任限制，實際影響資位制人員之職涯發展與陞遷權益。本部適用交通資位制人員包含公路局416人、高速公路局57人及航港局108人，共計581人（截至114年11月30日止）；航港局為資位制、關務人員並存，關務人員現有8人。是以，為兼顧本部所屬現職交通資位制、關務制人員與前開派用人員權益衡平，以及為強化人才輪調及培育，委員提案之三局組織法修正草案盼能儘速完成立法程序，以持續提升施政效能及為民服務品質。

(參)結語

感謝李委員昆澤等19位委員之提案，併謹提供本部建議處理意見，尚請各位委員參考。謝謝！

肆、考選部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貴委員會，就審查一、委員李昆澤等19人分別擬具「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二、「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三、委員李昆澤等18人擬具「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等共3案。本部謹就大院委員李昆澤等19人擬具「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提出說明如下：

一、依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考試規則第九條規定，本考試由交通事業機構依業務需要申請辦理。歷年來交通事業港務人員升資考試均配合交通部業務需求，每二年舉行一次。最近一次辦理考試之年度為114年。

二、現行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第六條第二項，本法修正施行前之交通事業港務人員升資考試，於本法施行後五年內以辦理三次為限（該組織法於112年9月15日施行）。為明確法律適用，修正為自117年9月15日以後不再辦理。本部尊重主管機關意見與大院審議權責。

以上報告，敬請指教，謝謝！

伍、銓敘部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大院第11屆第4會期司法及法制、交通委員會召開第1次聯席會議審查委員李昆澤等19人擬具「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昆澤等19人擬具「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昆澤等18人擬具「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謹就本部意見說明如下：

一、依前揭提案案由，係因考量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公路局暨所屬機關及交通部航港局之資位制人員與交通部航港局現職關務人員分別於113年6月19日、118年9月15日後，需留任原敘（審）定資位（官等）同序列或較低序列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不得升遷，除影響相關人員權益外，單位用人彈性也深受影響，不利組織人力運用，爰提案修正。

二、查交通部航港局所屬人員目前為任用、資位及關務三類人員並存，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公路局所屬人員目前均為任用、派用、資位三類人員並存。以機關同時併行任（派）用、資位制度，恐造成各類人員權益不衡平，致生管理問題之疑慮。本案如基於保障相關人員權益，彈性運用組織人力等考量，擬繼續維持三類人員並存之制度，本部尊重大院決議。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參考指教，謝謝！

陸、財政部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

今日貴委員會召開聯席會議審查大院李委員昆澤等19人擬具「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謹就涉本部業務部分，簡要說明如下：

李委員昆澤等19人擬具「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該條第6項併同修正放寬原移撥至交通部航港局依關務人員人事條例審定有案之現職關務人員，得調任該局其他職務，涉本部關務人事業務，依據提案說明係為利機關彈性用人，爰尊重提案委員意見。

以上說明，敬請指教，謝謝！

柒、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大院第11屆第4會期司法及法制、交通委員會第1次聯席會議，審查委員李昆澤等人擬具「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本總處奉邀列席，至感榮幸，謹就本總處意見簡要說明如下，敬請指教。

一、派用人員調任、陞遷之規定業已放寬：查公務人員任用法第36條之1業已放寬派用人員於派用人員派用條例廢止後，得適用該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繼續派用或陞遷，俾免派用人員人數較多之機關陞遷阻滯，影響工作士氣，並利機關首長合理運用與調配人力。

二、比照派用人員，鬆綁資位制人員與關務人員調任、陞遷之規定，有助提陞人員士氣，俾利國家重大政策推動：考量交通部航港局、高速公路局、公路局之組織法規現行亦有限制交通資位制人員，以及航港局關務人員調任及陞遷之規定，為比照前揭任用法修法精神，維持資位制人員、關務人員與派用人員間之權益對等，並兼顧渠等人員職涯發展與歷練需求，爰鬆綁該3機關組織法規相關限制，放寬資位、關務2類人員得於轉任期間屆滿後，繼續調任各該機關暨所屬機關其他職務，以衡平是類經國家考試進用之人員權益，暢通渠等調任及陞遷管道，以留任政府重要關鍵人才，俾推動國家重大政策，本總處尊重交通部意見及委員會審查結果。

三、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捌、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並詢答完畢後，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並將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如下：第六條，照案通過。（立法說明內「升遷」均修正為「陞遷」。）

玖、爰經決議：

一、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莊召集委員瑞雄出席說明。

拾、檢附條文對照表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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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請召集委員莊瑞雄委員補充說明。

沒有補充說明。

報告院會，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進行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請宣讀第六條。

第　六　條　　本法施行前原交通部航港局隨同業務移撥人員，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以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審定有案之佐級以上現職人員，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八年九月十四日前，得準用交通事業人員與交通行政人員相互轉任資格及年資提敘辦法（以下簡稱二類人員轉任辦法）辦理轉任或繼續適用原法令規定。自期限屆滿翌日起，繼續適用原法令規定者得調任本局其他職務。

二、以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審定有案之現職士級人員，得依原適用法令規定或取得高一資位之資格調任本局其他職務。

本法修正施行前之交通事業港務人員升資考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七年九月十五日以後不再辦理。

第一項適用原法令規定人員，得參加交通事業港務人員升資考試；改調本局其他職務時，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八年九月十四日前，準用二類人員轉任辦法規定辦理。

第一項人員經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規辦理轉任後，不得再選擇適用原法令規定。

本法施行前審定有案之現職人員已參加勞工保險者，得以轉（留）任時審定之原官等（資位）原職務選擇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調任其他職務或升任高一官等（資位）時，應依規定參加公教人員保險。

本法施行前，原交通部航港局依關務人員人事條例審定有案之現職關務人員，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八年九月十四日前，得依原經審定有案之官等、職等、官稱、官階、俸級，換敘公務人員相當官職等俸級，至其退休、撫卹事項，除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辦理外，另得於擇一支領之原則下，依原適用規定加發退休金及撫卹金。自期限屆滿翌日起，繼續適用原法令規定者得調任本局其他職務。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報告院會，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修正第六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報告院會，三讀條文已經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

現在作以下決議：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第六條條文修正通過。

報告院會，討論事項已經處理完畢，依照黨團共識，本次會議不處理臨時提案。

報告院會，本次會議進行到此為止，謝謝范雲委員、林月琴委員、游顥委員、林倩綺委員、許宇甄委員、林楚茵委員陪同我們一起審查法案，現在散會。

散會（9時48分）



